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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 

 

一、受理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纳税人申请延期申报事项的审批申请和办理。 

二、项目信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子项 审批类别 

1 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 无 行政许可 

三、审批条件 

（一）申请人条件 

1.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报告表的，可以延期办理。但应当在不可抗力情形消除后立即向税务机关报

告。所谓不可抗力，是指人们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无法克服的自然灾害，如

水灾、火灾、风灾、地震等。 

2.因财务处理上的特殊原因，账务未处理完毕，不能计算应纳税额，按照

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确有困难，

需要延期的。 

（二）具备或符合如下条件的，准予批准： 

具备或符合上述申请条件之一，提交资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准予批

准。 

（三）有如下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 

不具备或不符合上述申请条件或提交资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不

予批准。 

四、受理地点 

洱源县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 

五、申请材料 

（一）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 备注 

1 
税务行政许可

申请表 
原件 1 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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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延期申报申

请核准表》 
原件 1 纸质 

 

3 
经办人身份证

件 

原件及复印

件 
1 纸质 原件查验 

4 

纳税人确有因

难不能正常申

报的情况说明 

原件 1 纸质 

 

5 代理委托书 原件 1 纸质 

适用于委托代理

人提出申请的情

况 

 

6 
代理人身份证

件 

原件及复印

件 
1 纸质 原件查验 

注：复印件应注明“此复印件与原件内容一致”。 

六、审批时限 

承诺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 

七、审批收费：本行政许可事项不收费 

八、监督电话：0872-5122490 

九、办公时间 

办公时间：上午：8:00-11：30    下午：2:00-5:30 

十、办理基本流程 

 

 

 

                

 

 

 

 

 

                                            

                                     

 

申请人现场提出

书面申请，并提

交材料 

 

 

窗口接收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

请人补正全部资料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予受理决定，告知申请人

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 

申请人补正材料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受

理范围 

即时告知申请人不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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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请并告知申请人 

 

 

相关职能部门审查、决定，

并制作相关文书 

 

 

送达决定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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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纳税人变更纳税定额的核准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对纳税人变更纳税定额的核准的审批申请和办理。 

二、项目信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子项 审批类别 

2 对纳税人变更纳税定额的核准 无 行政许可 

三、审批条件 

（一）申请人条件 

申请人对税务机关采取以下方法核定的应纳税额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

证据，经税务机关认定后，调整应纳税额： 

1.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

税负水平核定； 

2.按照营业收入或者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的方法核定； 

3.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定； 

4.按照其他合理的方法核定。 

（二）具备或符合如下条件的，准予批准： 

申请人提供证据材料符合调整条件的，进行相应调整。 

（三）有如下情形的，不予批准： 

申请人提供证据材料不符合调整条件的，不予调整。 

四、受理地点 

洱源县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 

五、申请材料 

（一）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 备注 

1 
税务行政许可

申请表 
原件 1 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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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税务登记证件 
原件及复印

件 
1 纸质 原件查验 

3 
经办人身份证

件 

原件及复印

件 
1 纸质 原件查验 

4 

申请变更纳税

定额的相关证

明材料 

原件 1 纸质 

 

5 代理委托书 原件 1 纸质 

适用于委托代

理人提出申请

的情况 

 
6 

代理人身份证

件 

原件及复印

件 
1 纸质 原件查验 

注：复印件应注明“此复印件与原件内容一致”。 

六、审批时限 

承诺办理时限：13个工作日 

七、审批收费：本行政许可事项不收费 

八、监督电话：0872-5122490 

九、办公时间 

办公时间：上午：8:00-11：30    下午：2:00-5:30 

十、办理基本流程 

 

 

 

                

 

 

 

 

 

                                            

                                     

 

 

窗口接收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

请人补正全部资料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予受理决定，告知申请人

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 

申请人补正材料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受

理范围 

即时告知申请人不

受理 

 

申请人现场提出

书面申请，并提

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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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请并告知申请人 

 

 

相关职能部门审查、决定

并制作决定书 

 

送达决定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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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采取实际利润额预缴以外的其他企业所得税 

预缴方式的核定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对采取实际利润额预缴以外的其他企业所得税预缴方式的核

定审批事项的申请和办理。 

二、项目信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子项 审批类别 

3 
对采取实际利润额预缴以外的其他企业所得

税预缴方式的核定 
无 行政许可 

三、审批条件 

（一）申请人条件 

按照月度或者季度的实际利润额预缴有困难的企业。 

（二）具备或符合如下条件的，准予批准： 

按照月度或者季度的实际利润额预缴有困难的。 

（三）有如下情形的，不予批准： 

按照月度或者季度的实际利润额预缴没有困难的。 

四、受理地点 

洱源县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 

五、申请材料 

（一）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

件 
份数 

纸质/电

子 
备注 

1 
税务行政许可

申请表 
原件 1 纸质 

 

2 
经办人身份证

件 

原件及复印

件 
1 纸质 原件查验 

3 代理委托书 原件 1 纸质 

适用于委托代

理人提出申请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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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代理人身份证

件 

原件及复印

件 
1 纸质 原件查验 

5 

按照月度或者

季度的实际利

润额预缴确有

困难的证明材

料 

原件 1 纸质 

 

注：复印件应注明“此复印件与原件内容一致”。 

六、审批时限 

承诺办理时限：13个工作日 

七、审批收费：本行政许可事项不收费 

八、监督电话：0872-5122490 

九、办公时间 

办公时间：上午：8:00-11：30    下午：2:00-5:30 

十、办理基本流程 

 

 

 

                

 

 

 

 

 

                                            

                                     

 

     

 

 

 

 

申请人现场提出

书面申请，并提

交材料 

 

 

窗口接收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

请人补正全部资料 

 

受理申请并告知申请人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予受理决定，告知申请人

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 

申请人补正材料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受

理范围 

即时告知申请人不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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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职能部门审查、决定

并制作决定文书 

 

 

送达决定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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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 

请 

人 

申请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地址及邮政编码  

经办人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申 

请 

事 

项 

□企业印制发票审批 

□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 

□对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的核准 

□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 

□对纳税人变更纳税定额的核准 

□对采取实际利润额预缴以外的其他企业所得税预缴方式的核定 

□非居民企业选择由其主要机构场所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审批 

□印花税票代售许可 

申

请

材

料 

 

 

 

除提供经办人身份证件（ □ ）外，应根据申请事项提供以下相应材料： 

一、企业印制发票审批 

□1.税务登记证件                                

□2.《印刷经营许可证》或《其他印刷品印制许可证》  

□3.生产设备、生产流程及安全管理制度             

□4.生产工艺及产品检验制度                       

□5.保存、运输及交付相关制度                     

二、对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的核准 

□1.《延期缴纳税款申请审批表》 

□2.纳税人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报告（详细说明申请延期原因，人员工资、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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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材

料 

 

险费支出情况，连续 3个月缴纳税款情况） 

□3.当期货币资金余额情况及所有银行存款账户的对账单 

□4.应付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等省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支出预算 

□5.《资产负债表》 

□6.因不可抗力，导致纳税人发生较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较大影响的，

应报送因不可抗力的灾情报告或公安机关出具的事故证明 

三、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 

□1.《延期申报申请核准表》 

□2.确有困难不能正常申报的情况说明 

四、对纳税人变更纳税定额的核准 

□申请变更纳税定额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 

□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申请单 

六、对采取实际利润额预缴以外的其他企业所得税预缴方式的核定 

□按照月度或者季度的实际利润额预缴确有困难的证明材料 

七、非居民企业选择由其主要机构场所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审批 

□1.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机构、场所对其他机构、场所负有管理责任的证明

材料 

□2.设有完整的账簿、凭证，能够准确反映各机构、场所的收入、成本、费用

和盈亏情况的证明材料 

八、印花税票代售许可 

□1.加盖单位公章的财务管理、现金管理、印花税票的保管管理办法 

□2.《银行开户许可证》 

 

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的，还应当提供代理委托书（ □ ）、代理人身份证件

（ □ ）。 

 

 

收件人：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编  号： 
 

 


